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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 

 

由 甘 乃 威 議 員 動 議 的 修 正 案  

 

條 次  

 

建 議 修 正 案  

附 表 二  

第 6 條  

廢 除 項 目 “ (b)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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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Hon KAM Nai-wai,  MH 

 

 

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

Schedule 2 

Item 6 

By deleting paragraph (b)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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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 示 版 本  

 

附 表 2 [第 4 及 43 條 ] 

本 條 例 不 適 用 於 屋 宇 裝 備 裝 置  

 

6. 純 粹 作 以 下 用 途 的 照 明 裝 置 —  

 (a) 照 亮 在 展 示 中 的 展 品 或 產 品 ；  

(b) 視 覺 效 果 效 作 ； 或  

(c) (a)、 (b)段 所 指 明 的 用 途 的 任 何 組 合 。  


